附件八：

2015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申报注意事项

注意事项（一）

拟申请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同学可选择的对外联系渠道有三种：

1. 国家留学基金委与国外大学合作的项目

       具体申请办法详见国家留学基金委官方网页 

   http://www.csc.edu.cn/require/
       这种途径最为有效，项目很多，可利用的途径也多，希望同学们把握。
我校与国外大学合作的项目

       http://www.scut.edu.cn/graduate/
       http://www2.scut.edu.cn/s/56/t/341/main.jspy
学生或导师自行联系的国外大学

通过三种途径只要获得知名大学免学费的博士录取通知书或联合培养博士邀请信，在满足2015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规定下，就有资格申请该项目。

注意事项（二）

1．2015年高水平项目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类别的全国选派规模继续扩大至5000人。机遇与挑战并存，有意向申请联合培养的博士研究生，可积极对外联系，参加项目申报。

2. 对于通过国外拟留学单位组织的面试、考试等方式达到其语言要求，外方邀请信中已注明或已单独出具证明的，也可认为符合高水平项目对申请人外语水平要求。2015年高水平项目虽未强制要求必须提供托福、雅思或WSK成绩单，但学校和国家会把外语水平作为选拔录取的重要依据之一，且目前对由华人外导提供的外语水平合格证明的证明力上存在争议，建议申请者在提交申请材料截止时间前抓紧参加相关考试并获得成绩。
3．不接受港、澳、台地区学生及持有国外长期居留证人员的申请。

4．申请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项目的申请人应为我校全日制在读博士研究生（委托培养和定向生除外），直博生或硕博连读生需已进入博士阶段学习，不鼓励博士一年级同学申请。

5．学费应由国外留学单位（导师）提供（或免除），不能由国内单位、导师或学生本人负担。对于出国攻读博士学位，若外方不免除学费，则可同时申请学费资助，但学费资助的申请难度非常大。
6．国外大学受理博士入学申请的时间多数是每年1月31日前,出国攻读博士学位的申请人应抓紧时间联系国外学校和导师。

8．2015年公派研究生项目国家留学基金委的选拔只有一批，不再设第二批。
注意事项（三）

1．邀请信、入学通知书必须是邀请方签名的原件、复印件、传真件或其电子扫描件,留学基金委不接受电子邮件形式的外方材料。

2．在规定的上交材料期限内，若外方提供不了正式录取通知书或正式邀请函，则至少要求外方能提供意向性录取通知书或邀请函。

3. 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各个国家对外语成绩的要求各不相同，一般需要提供TOEFL或IELTS成绩，有效期为两年。

注意事项（四）

1．在选择出国留学国家时，注意不要只热衷于美国，德国、英国、法国、瑞典、瑞士、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日本、加拿大、韩国等国的世界著名大学，学术水平很高，且相对容易免学费，相对容易签证。

2. 世界大学排名参照体系

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2014年世界大学排名、分学科排名http://www.shanghairanking.cn/

各学院和导师在推荐学生时，请注意对照此排名，尽量选排前200名的大学。
